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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振兴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提出的非文件 
 
 

(2005 年 3 月 11 日委员会核准) 

 
 

  导言 
 
 

1.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遵照第 58/126 号和第 58/316 号

决议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审议了委员会的做法和工作方法。 

2. 第四委员会成员认为委员会的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他们还认为

必须保留并加强第四委员会工作的政治特点。与改变工作方法、议程项目和相关

决议有关的具体提案应该从这一角度加以审视。 

  工作方法 
 

3. 成员认为与秘书处代表、联合国专家和在非正式会议中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应

加强利用交互辩论、小组讨论和“提问时间”。具体而言，目前已经提出改变工

作方法的下列提案。 

4. 关于“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的项目，这种交互辩论

应该根据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按章节分开。在这方面，应该特别关注

在解决冲突后局势范围内的建设和平主题。 

5. 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项目，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代

表应该在第一次会议开始时就其工作进行互动式介绍，然后再进行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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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与信息有关的问题”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

项目也应该有问答时间。 

  议程项目 
 

7. 为了保留和加强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工作的政治特点，委员们同意大

会应该考虑将具有这种特点的项目分配给委员会，以便保证更深入地交换意见并

酌情从第四委员会拟议的互动式工作方法中受益。 

8. 除其他之外，应在此范围内审议以下项目： 

- “预防武装冲突”； 

-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9. 成员同意，对于具有突出国际政治特点针对具体国家的项目，大会可考虑在

与有关这些项目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协商后，将其分配给第四委员会。 

10. 成员认为，“协助排雷行动”项目不太适合列入委员会议程。他们请大会考

虑将该项目从第四委员会的议程转移到另一个论坛。 

11. 关于“原子辐射的影响”项目，委员们同意，大会应考虑将该项目转移到另

一个论坛。如果该项目仍保留在第四委员会议程上，关于该项目的决议应该每两

年通过一次，但决议中应载有规定，使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能继

续每年开会。 

12. 成员同意，应该将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项目的会议从四次

减至三次。 

13. 成员注意到过去几年在简化关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项目的决议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且指出应该探讨能否进一步简化。关于“调

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

告”的项目，成员都希望中东出现真正进展，这将便利提案国简化这一议程项目

下的决议。 

14. 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项目，成员同意

第四委员会应请该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能否简化其工作，并提出具体建议供第四

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